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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丰县民政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
法制审核和行政执法决定公开制度

第一条 为保障全县民政系统法律、法规的实施，保护行政管

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，促进行政执法工作程序化、规范化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河南省行政执法条例》和《河

南省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审查办法》的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

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全县民政系统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

人员的行政执法活动。

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执法决定的范围：包括重大行政处

罚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强制、行政检查、行政执法机关认定的重大

执法决定以及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重大执法决定。

（一）重大行政处罚的种类：

1.责令停产停业的；

2.吊销许可证的；

3.对公民处以 1 万元以上的罚款、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

10万元以上罚款的；

4.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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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涉及行政管理相对人重大权益，容易引起行政争议或有重

大社会影响；

6.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处罚事项的。

（二）重大行政许可的种类：

1.拟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；

2.拟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、不予行政许可变更决定、不予

行政许可延续决定、撤销行政许可决定的；

3.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、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

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，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；

4.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许可事项。

（三）重大行政强制的种类：

1.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、扣押的设施或者财物，价值较大

的；

2.查封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使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生

产经营活动、工作难以正常进行的行政强制决定；

3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行政强制事项。

第四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，是指行政执法机关

按照一般程序办理的执法案件，拟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之前，

由本机关的法制机构对其合法性、适当性等进行审核，提出书面

处理意见，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不得作出决定的内部监

督制约制度。

第五条 法制审核是对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合法性、适当性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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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审核，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主体是否合法；

（二）违法行为是否超过追责时效；

（三）本机关对该案是否具有管辖权；

（四）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、充分，材料是否齐全；

（五）程序是否合法；

（六）定性是否准确，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是否正确；

（七）决定是否适当；

（八）其他依法应当审核的事项。

第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，未经法

制机构审核，或者审核未通过的，不得进入下一程序。

第七条 法制机构对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进行审核后，根据不同

情况，提出相应的意见或建议。

（一）对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充分、定性准确、决定适当、

程序合法的，提出同意的意见；

（二）对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，建议补充调查，并将案卷

材料退回案件承办机构；

（三）对定性不准、适用法律不当的，提出修正意见；

（四）对程序违法的，提出纠正意见；

（五）对涉及适用裁量标准的决定，严格依照裁量标准，提

出处理意见；

（六）对重大、复杂案件，建议本机关负责人集体研究决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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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对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，提出移送司法机关的建议；

（八）其他依法处理的意见。

第八条 行政执法决定公开制度，是指行政执法机关采取一定

方式，依法将本单位的行政执法决定内容向行政管理相对人和社

会公众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的制度。

第九条 行政执法决定公开的原则：应当遵循合法、及时、准

确、全面、便民的原则。

第十条 行政执法决定公开的范围：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

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不予公开外，其他信息都应当予以公开。

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决定公开可以采用的形式。

（一）发布公告；

（二）通过本部门网站公布；

（三）在办公场所设置公示栏或电子显示屏公布；

（四）其他方式。

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，应当自行政执

法决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对该行政执法决定进行公示。

第十三条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省以上行政主管部门关于行政

执法公开制度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执行。

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制度规定，不认

真执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行政执法决定公开制度的，

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报本级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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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制机构备案。


